
关于 2024 年汉阳区区级 
“三公”经费情况的说明 

  

2024 年区级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 711 万元，为

预算数 823 万元的 86.39%。其中： 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

2024 年决算数为 0 万元，预算数为 4 万元。2024 年我

区未安排因公出国活动，没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4 年

我区级部门单位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 0 个，共 0 人次，无人

均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 
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

2024 年决算数 707 万元，为预算数 798 万元的 88.6%，

同比减少 24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4 年决算数 0 万元, 

为预算数 200 万元的 0%，同比减少 100%。2024 年未购置车

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4 年决算数 707 万元，为预算

数 798 万元的 88.60%，同比减少 3.68%。2024 年实有车辆

367 辆，车均运行维护费 1.93 万元。 

三、公务接待费 

2024 年决算数 4 万元，为预算数 21 万元的 19.05%，同

比减少 50%。增长主要原因是我区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，

认真落实国内公务接待和外宾接待管理要求。2024 年区级部

门单位国内公务接待 30 批次，国内公务接待 395 人次。其



中：2024 年区级部门单位外事接待 1 批次，外事接待 25 人

次。 

 

备注：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 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反映市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

助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 

2.公务接待费：反映市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

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。 

3.公务用车购置费：反映市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

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。包括执法执

勤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车辆等。 

4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反映市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

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

租用费等支出。 

 

 


